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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行政訴訟法增訂第十五條之三、第四十九條之一至第四十九條之三、第九十八條之八、第一百二十二條之一、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一、第二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二編第一章第八節節名、第二百二十八條之二至第二百二十八條之六、第三編第一章章名、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二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百六十一條之一、第三編第二章章名及第二百六十三條之一至第二百六十三條之五條文；刪除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第二百三十六條之一、第二百三十六條之二及第二百四十一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三條之一、第十九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六條、第一百零四條、第二編第一章章名、第一百零四條之一、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十四條之一、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一、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百五十條、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百七十六條、第一百七十八條之一、第一百九十四條之一、第二百十九條、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編第二章章名、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二至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四、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六、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九、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十一、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十六、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二十六、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二百五十六條之一、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百七十五條至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三百條及第三百零五條至第三百零七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

	發言者
	游錫堃（主席）、蔡其昌（主席）

	行政訴訟法施行法─完成三讀─　　　　　　　　　     　             （頁次：1－３６）

	發言者
	游錫堃（主席）、蔡其昌（主席）


	行政法院組織法刪除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並修正第二條至第四條、第七條至第十條之二、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第十五條之四至第十五條之八及第三十一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３６－７８）

	發言者
	游錫堃（主席）、蔡其昌（主席）

	法官法修正第五條、第九條、第七十一條、第七十六條及第一百零三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７８－９８）

	發言者
	游錫堃（主席）、蔡其昌（主席）

	法院組織法修正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第十八條、第三十七條、第五十一條之五至第五十一條之八、第七十九條及第一百十五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９８－１２８）

	發言者
	游錫堃（主席）、蔡其昌（主席）

	法院組織法修正第九十條之二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２８－１３４）

	發言者
	游錫堃（主席）、蔡其昌（主席）、邱顯智

	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修正第十三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３５－１４３）

	發言者
	游錫堃（主席）、蔡其昌（主席）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十三條條文─不予修正─        　　（頁次：１４３－１５０）

	發言者
	游錫堃（主席）、蔡其昌（主席）

	土地法修正第七十三條之一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５０－１６０）

	發言者
	游錫堃（主席）、蔡其昌（主席）、鄭天財Sra Kacaw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完成三讀─                  　　　     　 （頁次：１６０－５７２）

（下接第四冊）

	發言者
	游錫堃（主席）、蔡其昌（主席）


	
	




